
关于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补助商业便民 

服务设施项目的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市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提高生

活性服务业品质行动计划>的通知》（京政发〔2015〕40号）

有关工作部署，推进流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

政府投资引导放大作用，加快补足本市商业便民服务设施的

短板，促进其规范化、连锁化、便利化、品牌化、特色化发

展，提高居民消费便利性，服务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

设，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商业便民服务设施应当符合北京

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要求，主要是指提供蔬菜零售、

早餐等满足居民基本便利性需求的商业及配套设施。 

第三条 安排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补助用于新增、规范、

提升本市商业便民服务设施的，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本规定中，投资补助资金应当用于新建或在建

项目，原则上不支持已完工项目。对项目的投资补助实行一

次性核定。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请不同的市政府固定资产投

资专项资金。 

第二章 组织与审核 



第五条 按照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管理规定，遵循科学、

民主、公开、公正、高效的原则，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

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商务委统筹安排投资补助。市级政府

投资补助的资金，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30%。 

第六条 市商务委会同各区政府确定年度新建、规范和

提升商业便民服务设施的数量与规模。 

第七条 各区商务委会同区发展改革委组织符合条件的

企业按照相关程序开展征集工作。申请企业或连锁企业总部

编制资金申请报告，报企业(总部)所在的区商务委汇总。申

请投资补助的项目应当在项目所在区完成核准或备案程序。 

第八条 各区商务委会同区发展改革委对征集项目初审

合格后, 汇总编制本区资金申请报告报所在区政府审核。各

区政府对项目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并将审核结果函告市

商务委。市商务委对各区拟申请投资补助的项目进行复核、

审定，并于每年 3 月、5 月上旬将审定通过的拟申请投资补

助项目函告市发展改革委。 

项目单位被列入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黑名单的，不得申

请投资补助。 

第三章 投资下达 

第九条 市发展改革委收到市商务委函件（附各区资金

申请报告）和区发展改革委请示后，对各区资金申请报告进

行评审，对符合固定资产投资政策的项目予以补助支持。 



第十条 经报请市政府同意后，市发展改革委向各区发

展改革委批复资金申请报告并下达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补

助，同时将批复和下达通知抄送区政府及市、区商务委。 

第十一条 各区商务委应及时、足额将补助资金拨付至

项目单位，并对上述投资补助分解和安排的合规性负责。 

第四章 项目实施与监管 

第十二条 使用投资补助资金的项目，应当严格遵守国

家和本市有关政策要求，不得擅自改变主要用途，严禁转移、

侵占或挪用投资补助资金。 

第十三条 各区政府对使用投资补助的项目加强监管，

防止转移、侵占或挪用投资补助现象发生，确保项目主要用

途不变，保证政府补助资金合理使用，项目顺利实施。 

各区政府应当接受市发展改革、商务、审计等部门的监

督检查。 

第十四条 项目无法继续实施，或确需改变主要用途的，

各区政府及时告知市商务委和市发展改革委，经审定同意后，

项目单位退回已获得的补助资金。 

市商务委负责组织各区对商业便民服务设施项目进行

验收，市商务委、市发展改革委根据实际情况对使用投资补

助的项目开展抽查。 

第十五条 项目单位有提供虚假情况，骗取、转移、侵占

或挪用补助资金，擅自改变主要用途，拒不接受或配合依法



进行的监督检查或者稽察等行为之一的，市商务委、市发展

改革委责令其限期整改。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

的，根据情节轻重提请或移交有关机关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

的行政或者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暂行 3年。 

 

 

 

 


